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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密切接触人员管控和核酸
检测工作的紧急通知

为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施，严防疫情输入，现就进一

步做好密切接触人员管控和核酸检测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密切接触人员隔离管理

(一)严格落实密切接触者“14+7”集中隔离观察措施。发

现密切接触者应当立即转运至集中隔离场所，进行集中隔离医

学观察。集中隔离期限为自最后一次与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发

生无有效防护接触后计算，集中隔离时间在 14 天基础上增加 7

天，并适当增加核酸检测频次。

(二)严格落实密接的密接“7+7”隔离观察措施。密接的密

接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限根据密切接触者的核酸检测结果确

定，如密切接触者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前两次核酸检测均

为阴性，其密接的密接 3 次核酸检测阴性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

期为 7 天;解除集中隔离后实行 7 天居家健康监测;如密切接触

者前两次核酸检测有阳性，其密接的密接按照密切接触者管理。

二、明确应检尽检重点人群

各乡镇、各专责组要结合当前疫情形势，扩大重点人群核

酸检测“应检尽检”范围，及时报告检测结果。以下人员应当

纳入“应检尽检”范围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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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密切接触者;

(二)健康码为“红码”或“黄码”人员;

(三)未解除集中隔离观察或居家健康监测的人员;

(四)近 14 天内有涉疫城市旅居史的人员;

(五)与已经公布的确诊病例、无症状感染者活动轨迹有交

集的人员;

(六)境外入境人员;

(七)发热门诊患者;

(八)新住院患者及陪护人员;

(九)医疗机构工作人员;

(十)监所工作人员;

(十一)社会福利养老机构工作人员;

(十二)“两站一场”、交通、物流从业人员;

(十三)城市运营保障服务人员、室内运营的景区所有工作

人员(包括保安、保洁等各类人员)、景区景点内服务业从业人员;

(十四)宾馆、酒店所有工作人员 (包括保安、保洁等各类

人员)。

以上 1-9 类人员核酸检测频次按照各级疫情防控部门统一

规定执行，10-14 类人员应当每周检测一次，各行业监管部门

不得自行规定核酸检测频次。

三、规范重点人群核酸检测

(一)落实“非必要不检测”。核酸采样点是高风险场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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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县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已完成，目前主要检测重点人群。医

疗机构内采样点暂不承担“愿检尽检”人员采样工作。对确需

核酸检测的“愿检尽检”人员，各检测点要结合实际设置专门

采样点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(二)落实“应检必须尽检”。各乡镇、各专责组要进一步

加强密切接触接者、“红码”或“黄码”人员、未解除集中隔

离和居家健康监测人员、有 14 天内外出旅居史人员等重点人群

管控，必须按照规定进行核酸检测。对居家健康监测人员、实

行封闭式管理的机构，县疾控中心要做好核酸检测服务，实行

上门采样，防止人员流动聚集造成疫情传播。

(三)落实属地行业责任。各乡镇、各专责组要做好本辖区

重点人群核酸检测工作，指定重点人群核酸检测机构，合理调

度采样检测力量，压实社区(村组)责任，强化人员配备、技术

支持、设备配置和经费保障。按照“定期、有序、预约”原则，

宣传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教育、工信、民政、卫健、交通、住

建、文旅、金融等行业部门负责组织本行业重点人群开展核酸

检测。

2021 年 10 月 30 日


